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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企业之部分员工 

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的通知，郑康豪先生控股的公司（不包含本公司，下同）

员工委托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成立平安-皇庭集团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并签订《平安—皇庭集团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管合同”），拟通过二级市场

购买等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增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的目的  

本次增持系郑康豪先生控股的公司基于上市公司股票为载体对员工（以下简

称“增持人员”）实施的员工激励计划，增持人员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

展的信心，本着依法合规、自愿参与的原则，通过本集合计划增持本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人员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人员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控股的公司皇庭集团及其集

团体系内公司（不包含本公司）的部分员工。 

 

三、本集合计划情况  

增持人员本次筹集资金总额为 3,500万元，将全额认购由平安证券设立的集

合计划的次级 C份额，并委托平安证券作为管理人管理本集合计划。本集合计划

总规模上限为 14,000万份，存续期 18 个月，本集合计划将通过二级市场购买、

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四、集合计划主要合同条款 

（一）、资管合同基本情况 

1、管理方式：本集合计划采取管理人主动管理的方式。根据本资管合同约

定的方式、条件、要求及限制，对客户资产进行经营运作，为客户提供投资管理

服务。本集合计划的具体经营运作由管理人根据本资管合同的约定进行管理和运

作。 

2、管理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投资目标：本集合计划通过主动管理，投资本资管合同约定的股票皇庭

国际（股票代码：000056）。 

4、目标规模和认购： 

本集合计划推广期目标规模为 14,000 万份（不含参与资金在推广期产生的

利息转为计划份额），每份人民币 1元。 

优先级 A份额由金融机构认购，并获取预期收益；次级 B 份额由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郑康豪先生出资认购，不收取预期收益；次级 C份额由郑康豪先生控股公

司的员工认购该份额，并获取本集合计划的剩余收益。郑康豪先生为本集合计划

中优先级 A份额的本金及权益和次级 C份额的本金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5、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核心条款： 

（1）、委托人的权利（指依据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

书》参与本集合计划的投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 

A、取得集合计划收益； 

…… 

D、持有至本集合计划终止时的委托人，按持有份额取得集合计划清算后的

剩余资产； 

…… 

（2）、委托人的义务 

…… 

B、按照本资管合同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约定交付委托资金，承

担本资管合同约定的管理费、托管费和其他费用； 

C、按照本资管合同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约定承担集合计划的投



资损失； 

…… 

（3）、管理人的权利 

A、根据本资管合同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的约定，独立运作集合

计划的资产； 

…… 

G、行使集合计划资产投资形成的投资人权利； 

…… 

（4）、管理人的义务 

A、在集合计划投资管理活动中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

以专业技能管理集合计划的资产，为委托人的最大利益服务，依法保护委托人的

财产权益； 

…… 

F、按照本资管合同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约定向委托人分配集合

计划的收益； 

…… 

 

（二）、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管理人平安证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

与本集合计划的增持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增持事宜的相关安排，系郑康豪先生控股的公司基于上市公司

股票为载体对员工实施的员工激励计划，并非以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扩大本公

司股份表决权的支配为目的。  

（二）、本次增持事宜中参与本集合计划，系由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控股

的公司员工利益相关方独立、自愿参与，实际控制人并未就其该等利益相关方是

否必须、应该参与本集合计划以及参与份额等事项作出要求或干涉。  



（三）、本次增持事宜中本集合计划中的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系根据《平

安-皇庭集团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进行相关委托资产的

管理，并行使集合计划资产投资形成的投资人权利，本集合计划及其所持本公司

股份并不受控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2 月 2日 

 




